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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观是指对语言的看法和观念，特别是在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和态度。从道家语言观入手，

综合了老子、庄子和王弼的语言观，将整个道家语言观分为：道不可言、言不尽意、言象意之间的关系

三个部分进行阐释。其次分别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中不同的语言观进行阐释。再将两者进行

比较分析研究，总结道家语言观与黑格尔语言观之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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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language refers to the views and attitudes towards language, especially on the issu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being. Beginning with the Taoist view of language, it 
synthesizes the linguistic views of Laozi, Zhuangzi and Wang Bi, dividing the entire Taoist view of 
language into three parts: the Tao cannot be spoken, words cannot be understood, and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words and images and meaning. This is followed by an explanation of the dif-
ferent views of language in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and logic respectivel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wo is then carried out to summariz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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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ist view of language and Hegel’s view of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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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家语言观 

1.1. 道不可言 

老子是第一个提出“道”这一范畴的哲学家，老子在一开篇就曾讲道不可名，他在《道德经》中说

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 
而王弼的言意问题是在注老子的道德经中，因为道德经中涉及到道的命名和言说问题，王弼解经的

时候也会必然遇到这些问题的诠释，王弼在老子的基础上更加深入了探讨了道的命名和言说问题。王弼

仍然继承了老子的道不可名这一观点，并对其作了详细的解释。《老子指略》是王弼对老子《道德经》

总体思想的一个概括。并将老子的思想进一步概括为四个字：《老子指略》开篇首先是对老子的“道可

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进行了解释：“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

万物之宗也”[2] (《王弼集校释》)。这段讲无名和万物之宗的关系，提出形无名才可以作为万物之宗，至

于具体原因，接下来则紧接着论证道：“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形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故

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声者，非大音也。然则四象不形，则大象无以畅；五音不声，则大音无以至”[2] (《王

弼集校释》)这里从几个具体的例子进行了论证，温则不能凉，宫则不能商，因为有形、有声就必然有所

分殊，有所不尽，然后推出“天生五物，无物为用，圣行五教，不言为化”[2] (《王弼集校释》)，最后得出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名即意味着具体的规定性，这为后来提出对儒家等提倡具体的规

定性如“仁”带来的问题进行批判做了铺垫。 
接下来又在一般意义上进一步论证名的局限性：“故可道之盛，未足以官天地；有形之极，未足以府万物。

是故叹之者不能尽乎斯美，咏之者不能畅乎斯弘”[2] (《王弼集校释》)凡是能够言说出来的总是有形有限的，

而天地万物是一个永远言之不尽的总体，对此，王弼便给出了思辨性的总结： 
“名之不能当，称之不能既。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有分则有不兼，有由则有不尽。不兼则大殊其真，不

尽则不可以名，此可演而明也。”[2] (《王弼集校释》)王弼认为名称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体现在

于对于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名称只能建立于有形之物、有限之理上，而那些无形之物、无尽之意

则无法对其进行命名。 

1.2. 言不尽意 

在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已经展现“言不尽意”的观点，庄子在继承老子观点

的基础上对言意关系做了深入探讨，进一步论述了“言不尽意”。 
庄子怀疑语言本身，也认为语言并不能表达事物的本质，更不能进一步把握客观事物，“夫言非吹也，

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3]。(《齐物论》)“言”是有对象的，就是其“言行之物”，但这个“言之

物”却是未定的，如果用“言”把“言之物”展现出来的话，那么“言之物”便成了固定的“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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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再是本来的“言之物”了。庄子所认为的“言不尽意”主要指道之难尽，认为语言只能表达在经验

之中具体事物，对于无始无终、浑然一体、无形无色的道是无法言说的。“可言可意，言而愈疏”[3] (《则

阳》)越是用语言来表达，离“道”就越远。这是为了突出道的特征，而不是否定语言的功能。庄子又云：

“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3] (《秋

水》)物的粗疏、精微部分可以分别用语言表达、用心神体会，至于语言所不能议论，心神所不能传达的，

那就不期限于粗疏精微了，指出语言功能的局限性。在《老子指略》中，王弼以“无”解释“道”，认

为“无”不能言，因为最高规定性的“无”是无法用具体的语言呈现出来的，“名之不能当，称之不能

概”[2]。如果强行言说它，就会“言之者失其常，名之者离其真”[2]。 

1.3. 言象意之间的关系 

怎样解决“言不尽意”的矛盾呢？庄子不同于老子的“不言”，而是开辟了一条超越语言把握“道”

的途径，并进一步揭示出言意关系中，庄子认为“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3] (《外物》)。庄子的观点鲜明地表现出语言只是表达意念的工具，认为“言”

的目的在“得意”，但“言”是不能尽意的，如果沉溺于“言”反而不能真正“得意”，必须“忘言”

才能“得意”。这里的“忘言”是要求我们在语言文字之外去寻找丰富的意蕴，由此庄子找到了解决言

意矛盾的办法。 
王弼之说在承续庄子“言不尽意”的基础上，强调言和象的重要性，将庄子之观点与《系辞》中所

提出的“立象以尽意”之观点相结合提出“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之新方法。 
王弼对言象意这三者的关系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表述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

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

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

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2]王弼认为象是从意中而来，言是作为工具用来表达象的，

因此从言中可以得象，从象中可以观意。而王弼的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则是认为不能过分的注重作为工

具的言和象，此处的“忘”也并非简单的舍弃，而是不要过分的执着。就如“筌”的功用是用来捕鱼的，

如果我们过于注重筌的形式，即使对其研究的再深入，而不重视其捕鱼的功用，筌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没

有存在价值的。因此我们研究工具就是为了达成最终的目标，对言的研究是为了理解象，对象的研究是

为了诠释意。 

2. 黑格尔的语言观 

黑格尔的语言观在其精神现象学以及逻辑学中都有体现。但邓晓芒先生认为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对于

语言的态度，与在精神现象学中大不相同：语言的逻各斯精神在现象学中尚处于自然意识的阶段，在逻

辑学中则提升为自为的本质阶段[4]。也正是因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中对语言的态度不同，有

学者将这两者区分为存在论和工具论，认为黑格尔的语言观是存在论和工具论的糅合。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认为语言是黑格尔首先对意识中的感性确定性进行阐述，黑格尔认为感性

确定性是最直接的意识，而感性确定性所要做的就是要将感性确定下来，而感性如何表达自身确定性呢？

黑格尔则认为是通过概念，即“这”(包含这一个、这时、这里等)。“当我们说出感性的东西时，我们也是

把它当着一个普遍的东西来说的。我们所说的是：‘这一个’，这就是说，普遍的这一个，或者当我们说：它存在

时，亦即是说一般的存在。当我们这样说时，心中当然没有表象出一个普遍的这一个或一般的存在，但是我们说出

来的却是普遍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们没有真正地说出我们在感性确定性中所意谓的东西。”[5]因此，邓晓芒先

生认为通过感性确定性我们唯一能够确定下来的就是语词、共相[6]。就是“这”所指的普遍的、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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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黑格尔认为，感性是抽象的而概念是具体的，因此，感性要想获得确定性，必然要走一条从抽象

到具体概念的道路，而“这”就是将感性从抽象确定为普遍、一般的共相、概念的必由之路。黑格尔对

于共相、概念又认为“并且既然共相是感性确定性的真理，而语言仅仅表达这种真理，所以我们把我们所意谓的

感性存在用语言说出来是完全不可能的”[5]。即概念、共相这样的语言都不能完整的表达出感性存在之所意

谓。但这并不意味着概念、共相等语言就不是真理，黑格尔只是在这段话将语言中的能指和所指进行分

离，将感性存在的普遍本质与具体的事实相分离，但在其中黑格尔看到了蕴含着的矛盾。矛盾不断的运

动分化展开然后又回到自身，使其不断的符合现实。这就是概念从能指向所指，从具体到普遍的矛盾运

动。 
由此，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语言观得以展开。人对感性存在的认识过程，首先在语言中从感性

确定中获得概念、共相，概念也在其中完成了自在存在向自为存在的转化。其次通过在语言中，对概念

不断的否定、扬弃，获得自在自为的存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概念获得了真理性。“语言是纯粹自我本身

的特定存在；在语言中自我意识的自为存在着的个别性作为个别性才获得特定的存在，这样，这种个体性才是为他

的存在。我，作为这样纯粹的我，除了在语言中以外，就不是存在那里的东西。”[6]因此，在这一阶段中，语言

在其中充当了认识工具，概念的矛盾运动使意识获得了现实的存在，为之后的认识进行奠基。 
在逻辑学中，黑格尔进一步认为语言不仅是认识进程中的工具，更是事物的本质。正如其在《小逻

辑》中谈到的“概念才是真正在先的。事物之所以是事物，全凭内在于事物并显示它自身于事物内的概念活动”[7]。
在此，概念不再是现象学中感性确定性的真理，而是绝对精神的分有。概念就是事物本身，是其之所以

存在的本因，是自由的原则。黑格尔认为万物都是自由的，只是一开始没有显现出来，但通过批判，究

其本质，概念就是万物自由的原则。万物真正的本质就是具体的概念，具体的概念具有能动性。这一能

动性就体现于其否定性中。“逻辑把绝对理念的自身运动，仅仅表现为原始语言那样；这种语言是一种言说，但

却是这样的言说，即当有言说时，作为说出来的东西便立即消失了。”[8]这就是指当我们说出“这个”的形成

具体概念的时候，它就获得了自我认识，发现自身之独特性，而此时的它也具有对自身的否定性。通过

此，它的自我划分就建立起来了。这个概念就此自我划分为两个概念进行自我否定自我展开，最终统一

于一个更高的概念展现事物的最终本质。因此在此过程中，与之前语言是作为精神、意识的现实存在不

同的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的语言是事物的逻辑本能、是事物的本质、是其本身自由的原则。 
黑格尔能动的思辨语言观对康德的思辨语言观进行了发展，黑格尔不仅继承了康德哲学中的语言是

思想的标记，是思想的展现，并进一步发展为，语言是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逻辑本能。黑格尔的语言

观也进一步回答了柏拉图所面临的指称问题。他将语言的否定性引入语言观中，将思辨语言观能动起来。 

3. 道家语言观与黑格尔语言观的异同 

其一，在道家的语言观中，道作为无形无态、天地万物之本源，是不能够被命名的。因为道家认为

所有能够被命名的事物都有有限的事物，名称具有局限性，而道是无形、无象且无限的，因此它也是永

远无法命名的。与道家这一道不可名的观点对比，黑格尔的概念论认为事物的本质、本体是可以通过概

念命名的。概念是绝对精神的流溢，是对绝对精神的分有。当它们没被当未被说出时， 它们是绝对的太

一，是无限的可能性；当它们被说出时，生命与事物间就形成各自的本质，就如同人们说出的话语必定

具有一个确定的意向一般，这些意向使概念与绝对精神相分离。但这种分离不是剥离，而是分有。在人

的精神领域语言则是人的理智能够自我认识的工具，是精神的现实存在，在存在领域，就是概念的自我

展开和运动，达到理念的境界，将自己的本质展现出来。因此，在黑格尔处，世间万物最本原的绝对精

神其流溢出来就是概念，世间万物的本质都是概念、是可以表达出来的。也由此，从这一方面来看，王

弼的道不可名与黑格尔的概念是事物的本质、是其自由发展的原则，之间蕴含着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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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道家语言观同黑格尔的语言观都展现了语言的工具性。道家虽然认为道是不可名的，但认为

作为存在的象是可名的。由此道家认为言对象的表达，象从意中来。虽然言不能尽意、不能完全地表达

象，但是从言中可以观象，从象中可以观意，庄子、王弼等也提出“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解决方法，

因此言在之中是作为表达象的工具，能够更好的领会义理的工具。但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

将语言视为精神的现实存在，语言是使精神得以现实的工具。正是有了语言的存在，意识才能转化为自

我意识，正是由于语言，当意识获得了感性确定性，就从中感受到了“我”，从这一“我”中产生了自

我意识。因此从这一方面来说，道家和黑格尔的语言观都展现了语言的工具性。但在其中有所不同的是

语言作为工具展现的对象不同。在道家语言观中的语言是从象中而来，即从现象世界中来，而黑格尔语

言观中的语言是精神的现实存在，是精神的展现，是事物的本质。在传统道家哲学中言象意是逐层递进

的，象之于精神而言，就如末之于本。如果说道家的语言观是对末的表达，那么黑格尔的语言观则是对

本的展开和表现。 
其三，在黑格尔的语言观中除了语言的工具性外还展现其本体性。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就认为作为概

念的语言是由绝对精神流溢出来的，概念是事物的本质，是其自由的原则。概念事物在不断的否定运动

之中认识自己的本质，将本质显现出来。而王弼的言象意语言观，并没有将语言进一步升华到本体论的

地位。这也展现了一个中西方语言观的差异。西方语言观在黑格尔这里表现出了一种“倒名为实”的传

统。将“名”赋予了本体的地位，把语言、概念看得比经验事实更重要、更根本，认为语言可以把感性

的东西抽象掉，使语词成为最确定、最本体的东西。但中国人并不那么认为，不论是儒家也好、道家也

好、法家也好、名家也好都讲究“名副其实”，“名”只是对“实”的正名。 

4. 结论 

道家的语言观主张道不可名，他们认为命名就是对事物的限制，就正如温不能凉、宫不能商。因此

作为无形无状的道是不能够被命名的。除此之外的事物都能“言”，但言始终不能完全表达象，如何能

够解决这一问题？如何能够真正的通过语言理解到意？王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得象忘言、得意

忘象”。将言象意这三个认识论的部分结合起来了，进一步也回答了，如何从言中能理解到意，言的在

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对比于黑格尔，在黑格尔哲学中的“言”一般充当两种功能。一是工具性功能，在

黑格尔哲学中，通过“言”意识能够获得自我存在之感，进而能够获得自我意识。二是本体性功能，在

黑格尔的逻辑学中，黑格尔将最根本的“言”称作概念，认为其是绝对精神的流溢，是事物的本质，也

是事物自由的原则。因此，就这一方面来说，黑格尔的语言观表达在人的精神领域就是工具特性，表达

在存在领域就是本体特性。 
道家语言观与黑格尔语言观的相同点在于：道家语言观中的语言与黑格尔语言观中的都共同具有工

具性。但这工具性所阐释的对象并不相同，道家语言观是对象的阐释，而黑格尔语言观中的语言则是绝

对精神的流溢，一个是是至下而上，一个是至上而下的。其次，黑格尔语言观与道家语言观在本原能不

能被言说这一问题也产生了分歧。最后，在黑格尔的语言观中除了与道家语言观所共有的语言的工具性，

还在小逻辑中论证了语言的本体性。这也是与道家语言观形成鲜明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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